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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发布实施(9月5日)

文章作者：

  《国际金融报》消息，9月4日晚，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了《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经过5处

修改的55条股改意见将于即日起正式实施。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试点期间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做好第二批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规范了改革试点的基本操作流程，但下一步积极稳妥推进改革所需的整体政策框架，以及存在各类特殊情况的

上市公司改革的程序规范仍需明确。同时，在改革试点中发现了问题，使制度和政策的制定更有针对性。 

  证监会在总结试点阶段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下一步改革面临的实际情况，发布了《管理办法》，以进一步完善相关的程序规范，明确政

策导向。 

  比较8月26日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在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程序安排方面，这一办法与试点期间相比作出了5处主要调整。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称，《管理办法》对改革动议、合议制度、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的协商时间安排、改革方案修改和停牌安排等主要

方面作了适当的调整、充实和完善。 

  第五条中规定“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动议，原则上应当由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一致同意提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也可以由单独或者合并

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非流通股份的股东提出”，这样的修改使改革更具有可操作性。 

  在第一章的总则中，《管理办法》将试点中采用的“临时股东大会”制度，进一步明确为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并对相关文字表述和程

序安排作了相应调整，这进一步明确了相关股东会议的合议形式。 

  《管理办法》还改进了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的协商时间安排。由试点期间自公告进行改革试点之日起征集流通股股东意见，开始

沟通协商，改为自相关股东会议通知发布之日起开始进行。这样安排可以使改革周期缩短为30天左右。 

  《管理办法》对改革方案的修改提出了限制性要求。由试点期间可以在临时股东大会前15天协商修改改革方案，调整为协商结果公

布，公司股票复牌后不得再次修改改革方案。这样安排既保证充分协商，又强调保持方案的稳定性，避免因信息不对称损害投资者合法权

益。此外，《管理办法》还取消了试点期间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布后公司可以选择股票复牌的规定，保留股东沟通协商期间和自相关股东会

议股权登记日的次日起，至改革规定程序结束之日止两个时段的停牌安排。这样的停牌安排不同于试点阶段。 

  除上述5处修改外，《管理办法》再次对非流通股股东履行承诺采取了必要的限制措施，防止其逃避承诺义务，且明确了有关中介机构

对非流通股股东切实履行承诺义务的监督职责。从多个环节督促非流通股股东切实履行承诺义务，在制度上保障了流通股股东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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